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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信新智本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授权经营管理层对外借款的公告 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一、对外借款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 

为了充分利用公司阶段性闲置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公司将在不影响

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，利用闲置资金对外借款，以获取资金收益。 

公司决定授权经营管理层对外提供短期借款，借款方：深圳市紫光照明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，由借款方的股东（3人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单次借款金额不超

过人民币壹仟万元，单次借款最长期限不超过6个月。 

公司已向深圳市紫光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：2025年3月28日1000

万元、2025年5月30日700万元，并根据资金情况与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，具体

借款金额、期限、利率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尚未归还借款，未发生逾期情况，利息费用亦如期收

款。 

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
 

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 

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补充授

权经营管理层对外借款的报告》议案。 

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 反对 0 票， 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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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议案生效需要的审批及有关程序 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。  

 

 

二、借款方基本情况 

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紫光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99218202G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洪超 

注册资本：12394.7426万元 

住所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兴社区固戍一路533号伟成智能产业园B栋401 

成立日期：2007-03-29 

经营范围：【一般经营项目】软件产品的开发和销售;节能评估、改造;节能项

目投资(具体项目另行申报);照明工程的设计;节水技术开发;兴办实业(具体项目另

行申报);合同能源管理;经营进出口业务(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

除外,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)。消防器材销售；安防设备制造；安防设

备销售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环境应急技术装备制造

；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；广播电视设备制造（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）；数字视

频监控系统制造；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；五金产品制造；五金产品批发；五金产

品零售；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；导航、测绘、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；导航、

测绘、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销售；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；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

；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；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；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服务；电气设

备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配

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；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；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；变压器、

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；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；电池销

售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；机动车充电销售；充电桩销售；电池制造；电力

电子元器件制造；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显示器件制造；显示器件销售；技术服务

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

备制造；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；智能控制系统集成；照明器具制造；照明器具销

售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；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；储能技术

服务；紧急救援服务；智能机器人销售；物联网技术研发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物联

网设备销售；智能机器人的研发；泵及真空设备销售；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；输

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；安全咨询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房租赁。 

【许可经营项目】灯具的技术开发、生产和销售(含特种照明、消防应急灯、防

爆照明灯具);照明灯具、照明设备、照明系统(含特种照明、防爆照明)的上门安装

调试(需资质的凭资质证经营);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;机电设备上门安装.（

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）；汽车销售。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

）电业务；电气安装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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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外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

 

上述对外借款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资金充足的前提下，向非关联方提供的临

时性借款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，并且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收益，

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。 

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 

《深圳信新智本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深圳信新智本创意股份有限公司
 

董事会 

2025 年 6 月 27日 


